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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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政复〔2025〕53号

申请人：栾XX，身份证号码：220581XXXXXXXXXXXX
住址：吉林省XX市XX街5委5组
被申请人：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柳河县站前路637号

栾XX不服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11月7日予以受理，因申请人提供的电话在2025年12月24-26日均无法接通，属于因申请人原因不能听取意见。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并重新处理此案。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9月18日和2025年10月17日在柳河县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帮亲戚购买该商家（自制、预制）接骨膏药，共计花费1200元，后发现柳河县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无《医疗制剂许可证》，对该商家违法行为进行了投诉举报。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申请人不服。一、该商家无“医疗机构制剂许可证”违法调配药品销售，与“医疗执业许可证”无关。二、申请人有全程购买视频佐证，该商家所售膏药是提前批量预制的药品，并非现场现熬制作而成。三、申请人所购的药是以大红布为底附着黑色固体药物，带有商家独有标记，提前批量生产制作而成的大黑膏药，并非中药打粉，也非一人一方，并非在该诊所内使用，而是销售带回家使用。

被申请人答复称：被申请人于2025年10月21日对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进行检查，该门诊部负责人提供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上述证书均在有效期范围内。经了解该门诊部膏药制作是用中药材加工，中药材中有遇香油易挥发成份，所以不能配制成品，只能现场熬制，给患者使用。我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在该门诊部内未发现成品膏药。该门诊部销售的膏药为自己调配膏药，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的意见》规定：“下列情况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1.中药加工成细粉，临用时加水、酒、蜜、麻油等中药传统基质配比，在医疗机构内由医务人员调配使用。”被申请人认为卖给申请人的膏药为该门诊部为患者在门诊部内所使用，因申请人属于复购并要求邮寄，因此门诊部为方便患者，按照之前的处方熬好后邮寄给栾奕晖。该门诊部根据患者骨折部位和程度不同，有不同处方，一人一方，不是固方组成，不属于制剂。因此不予立案。根据投诉举报人的诉求，要求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给予赔偿。经调解，由于投诉举报人要求12000元的赔偿金额过高，该门诊部负责人拒绝调解，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因此调解终止。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在2025年9月18日在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为亲属购买膏药四贴后又于10月17日通过微信复购膏药四贴，第二次膏药邮寄至梅河，共花费1200元。申请人于2025年10月18日在全国12315平台上投诉、举报。举报内容为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无《医疗制剂许可证》违法调配药剂。被申请人在10月28日作出《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589号），告知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因举报事项不符合《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规定不予奖励。不予立案原因为：1.该门诊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在有效期内；2.该门诊部销售膏药为现场制剂熬制；3.该门诊部为患者所使用药物均开具处方，且为一人一方，不是固方组成，不属于制剂。申请人不服，遂复议。

另查明，2025年9月18日申请人第一次购买的膏药是原为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的一位宋姓脚部骨折患者现场熬制的。因申请人为外地顾客，其亲属受伤部位也为脚部，处方一致，经大夫帮助协商，为节省时间将此份膏药匀给了申请人。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全国12315平台举报详情（举报单号：51220500002025101800000031）；2.第一次购买膏药录像；3.第二次微信购买膏药截图；4.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5.现场笔录；6.王洪伟询问笔录；7.门诊处方笺；8.询问笔录（宋姓患者）；9.《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市场监管〔2025〕第589号）。
本机关认为：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被申请人作为被投诉举报企业经营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举报的职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等有关规定处理举报。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举报材料后，针对申请人的举报事项，进行调查后于法定期限内将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了对举报进行处理的法定职责，程序合法。

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印发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的意见》规定：“下列情况不纳入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范围：1.中药加工成细粉，临用时加水、酒、蜜、麻油等中药传统基质配比，在医疗机构内由医务人员调配使用。”王洪伟中医骨科门诊部在申请人要求下向其出售自制膏药的行为符合上述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并无不当。
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据《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作出的不予奖励决定合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柳河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12月29日



